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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査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结论文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 

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和越南：决议草案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á金， 

皿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构成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又深信核裁军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最后保证， 

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多边协议将加强国际安全并有助于创造导 

致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谈判气氛， 

欢变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6月达成协议，干2003年将它们的弹头 

储存减至俄罗斯联邦最多3000个和美利坚合众国最多3500个。 

tf,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囿最近为裁减%核武i *取 

的步骤以及国际气氛的改善，有助于-达成彻底消除核武器的R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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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1第58段指出，所有国家应积极参与各国 

致力在a际关系上创造条件，以便就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从而排除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 

重申如其1961年11月24日第1653 (XVI )号、1978年12月14日笫33,/71B号、1979 

年12月11 B第34/83G号、1980年12月12日笫35,/152D号和1981年12月9日第36,/921号 

等决议所宣称，使用核武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也是对人类的一种罪行，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在1992年会议期间以大会1991年12月6曰第46/ 

37D号决i义所附案文作为基础进行谈判，以期就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1. 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优先事项，着手进行谈判，以便就一项禁止在任何 

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并提出本决议所附《禁止使用 

核武器公约》草案； 

2. 并请裁军谈判会议就这些谈判结果向大会擭出报告。 

决议S-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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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 

本公约各締约国， 

Ü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感到震惊， 

皿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构成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并构成对人类的一 

种罪行， 

M本公约将是朝向彻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导致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 

军的一个步骤， 

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继续进行谈判， 

兹协议如下-

魁 

本公约各締约国庄严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i：。 

笫2条 

本公约应无限期有效。 

經 条 

1. 本公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在本公约按照本条第 3款生效前尚未签字 

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公约。 

2. 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3. 本公约应在二十五国政府，包括丘个核武器国家的政府按照本条第2款交存 

批准书后开始生效。 

4. 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公约应在它们交存批 

准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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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者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日期和本公约的 

生效日湘，以及在收到其他通知时，立即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6. 本公约应由保存者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予以登记。 

魁 

本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并由他将本公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签字国和加入 

国政府。 

为此，下列签署人，经各本国政府正式授权，于一千九百 年 月 曰 在 

开放签字的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